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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中国机械总院集团海西（福建）分院有限公司拟向中机铸材科技（福建）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机铸材公司”）租赁位于三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沙园

金富路189号的已建厂房用于生产塑料改性新材料及装备生产项目。项目总投资

510万元，租用面积2471.65m2，投产后可年产改性塑料18000吨、塑料改性新材料

装备230套。工作制度为年生产300天，每天24小时制。 

项目于2022年6月23日取得三明市沙县区工信与科技局备案文件（闽工信备

[2022]G100023号）。 

本项目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以网络平台、报纸刊登、

现场张贴公告等方式为主，共进行了两个阶段公众参与调查，具体调查时间、调查

方式见表 1-1。 

表 1-1   公众参与调查时间及调查方式 

项目 时间 方式 对象 调查执行情况 公示日期 

首次环评信息 

公示 

委托该项目的环评

工作7 天内 
网络公示 社会公众 公示10个工作日 

2022.4.18-

2022.4.29 

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

公示 

环评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编制完成报送

之前 

网络公示、报纸公

示（两次）、现场

公示 

社会公众 公示10个工作日 
2022.7.1-

2022.7.14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本项目于2022年4月14日委托环评单位厦门华和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环境

影响评价，于2022年4月18日进行首次环评信息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4号）第九条中的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7个

工作日内进行首次环评信息公示。公示内容如下： 

中国机械总院集团海西（福建）分院有限公司塑料改性新材料及装备生产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公示（第一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的有关规定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的要求，现

将“中国机械总院集团海西（福建）分院有限公司塑料改性新材料及装备生产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的有关信息公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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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项目概况 

塑料改性新材料及装备生产项目位于三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沙园金富路

189 号，项目所在厂房北侧、西侧紧邻中机铸材科技（福建）有限公司，东侧、南

侧为空地。项目周边企业主要为工业企业，项目最近敏感点主要为东南侧约 160m

处的工业区宿舍。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中国机械总院集团海西（福建）分院有限公司 

地址：三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沙园金富路 189号 

联系人：陈榕 

联系电话：0598-8050610 

邮箱：18950934828@163.com 

三、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环评编制单位名称：厦门华和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厦门市湖里区蔡岭路 8号琦森大厦 410 

五、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参与表。 

六、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提供意见： 

①邮寄信函 

②发送电子邮件 

③电话联系。 

发表意见的公众请注明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以便根据需要反馈。 

建设单位：机械科学研究总院海西（福建）分院有限公司 

2022 年 4月 18日 

2.2 网络公示 

本 项 目 首 次 环 评 信 息 公 示 选 择 在 福 建 环 保 网 站

（https://www.fjhb.org/huanping/yici/13328.html）上进行，公示期为10个工作日

(2022年4月18日~2022年4月29日)，公示截图详见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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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福建环保网首次信息公示截图 

在首次环评信息公示期间，均没有收到公众意见和建议。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本项目于2022年7月1日进行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内容如

下： 

中国机械总院集团海西（福建）分院有限公司塑料改性新材料及装备生产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征求公众意见的公告（第二次公示） 

 

一、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塑料改性新材料及装备生产项目 

建设单位：中国机械总院集团海西（福建）分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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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性质：扩建 

建设地点：三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沙园金富路 189 号 

项目总投资：本项目总投资 1310 万元。 

占地面积：总建筑面积 2471.65m2 

建设内容：新增 6 条再生塑料造粒生产线及设备组装线；年产改性塑料 18000

吨、塑料改性新材料装备 230 套。 

职工人数：30 人，均不安排食宿 

工作制度：年工作日 300 天，每天工作时间 24h（3 班制，每班 8 小时）。 

二、主要环境问题 

项目厂房等配套设施均租用中机铸材已建建筑，涉及设备安装及调试，主要

污染因子为噪声，为间歇性噪声，且持续时间较短，因此本次评价不进行施工期

环境影响分析。项目主要对运营期进行影响分析。项目从事塑料米造粒生产及塑

料改性新材料装备组装，主要生产工艺为熔融挤出、造粒工序等。生产过程中产

生的污染物包括有机废气（非甲烷总烃）、恶臭（臭气浓度）、颗粒物和固体废

物，外排废水为员工生活污水。根据项目特点，本项目关注的主要环境问题有： 

（1）运营期产生的废气、噪声、危险废物等对周边环境空气、水环境（包括

地下水环境）、声环境的影响。 

（2）本项目与周围环境的相容性，与周边敏感目标环境防护距离的符合性。 

（3）拟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的可行性，污染物实现稳定达标排放的可行性；

项目废水汇入金沙园（一期）污水处理站处理的可行性。 

三、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1）地表水 

项目排入金沙园（一期）污水处理站，其本项目废水排放浓度满足《污水综

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 4 中三级标准以及《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

准》（GB/T31962-2015），也可满足金沙园污水处理站的设计进水水质和接管水

质要求。且项目产生量在空间容量上的衔接是可行的。废水的排入不会对金沙园

（一期）污水处理站处理负荷造成影响。 

（2）地下水 

在落实防渗、防漏等污染防治措施后，可最大限度降低地下水污染事故发生

概率，在废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和拟采取的事故防范措施正确贯彻执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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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不会对所在区域地下水环境质量产生明显影响，不会改变区域地下水水质功

能现状。 

（3）废气 

根据估算模式预测结果，项目正常工况下排放污染物下风向最大质量浓度占

标率均小于 10%，其中非甲烷总烃下风向最大质量浓度占标率为 0.73%，颗粒物

下风向最大质量浓度占标率为 3.42%，对区域环境空气质量影响较小。项目废气排

放源所排放污染物的 Pmax<10%，均未超过环境质量标准，厂界无超标，故不设

大气防护距离。因此，项目正常情况排放的大气污染物对大气环境影响可接受，

项目大气污染物排放方案可行。 

（4）噪声 

本项目主要高噪声设备均布置于车间内部，这些设备正常运行时产生的噪声

经厂房墙体隔声与距离衰减后，项目运营期厂界噪声可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3 类标准。 

（5）固体废物 

本项目产生的各种固体废物全部得到有效的处理处置，处理率 100%，而且实

现了固体废物的无害化、资源化。本评价认为，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采取相应处

理处置措施，实现了废物的再利用，本项目所产生的各类固体废物对环境的影响

可以接受。 

经采取措施后，项目的固体废物均得到妥善处置，不排放，不会对环境造成

影响。 

（6）环境风险 

本项目的环境风险潜势为Ⅰ，在采取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后，项目风险事故发

生概率较低，项目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量较小，因此，发生泄露和火灾爆炸事故

时对周围敏感目标的危害后果较小。建设单位在认真落实环境风险评价提出的各

项风险防范措施及应急预案的基础上，本项目的环境风险水平可接受。 

四、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本项目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选址合理，项目建设符合园区规划、规划环

评结论及审查意见要求，选址可行；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三线一单”控制要

求；项目平面布局合理；污染治理措施经济合理，技术可行，污染物可做到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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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并且满足环境质量和环境功能区划的要求；工程潜在的环境风险可防可

控；公众对工程的建设基本认可。 

综上所述，本项目在认真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

施与应急预案的前提下，通过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加强环境管理，从环

境影响的角度分析，本项目建设可行的。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此次公众意见征求范围包括评价范围内居民、企事业单位职工以及其他关心

本项目建设的公众。 

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有：征求公众对本项目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非环

境保护方面的内容不在征求范围内。 

六、公众查阅报告书的方式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链接。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向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厦门华和元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索取，联系人：陈工，联系电话：0592-5631153。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和时间 

本次征求的公众意见为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

见，请填写公众意见表。 

公众意见表链接。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2 年 7 月 1 日——2022 年 7 月 14 日，共 10 个

工作日。 

八、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中国机械总院集团海西（福建）分院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金沙园开发区创新东路 413 号 

联系人：陈总 

联系电话：18950934828 

邮箱：18950934828@163.com 

环评编制单位名称：厦门华和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厦门市湖里区蔡岭路 8 号琦森大厦 410 

联系人：陈工 

联系电话：0592-563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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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965133549@qq.com 

公告单位：中国机械总院集团海西（福建）分院有限公司 

2022 年 6月 29日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项 目 环 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选择在福建环保网站 

（https://www.fjhb.org/huanping/erci/13585.html）上进行，公示期为10个工作日

(2022年7月1日~7月14日)，公示截图详见图 3-1。 

 

图 3-1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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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选择在三明日报刊登，公示期为10个工作

日，且在征求意见期间内公开信息不少于2次，第一次2022年7月1日，第二次为2022

年7月4日，公示照片详见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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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2  三明日报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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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选择在项目所在和周边敏感点公开栏

进行张贴告示，公示期为10个工作日(2022年7月1日~7月14日)，公示现场照片

见图3-3。 

 

图 3-3   现场（项目所在和周边敏感点）张贴公示图 

3.3 查阅情况 

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网站查阅次数为 176 次，建设单位

没有收到公众查阅报告书纸质版本的需求。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均没有收到公众意见和建议。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由于项目两次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众意见和建议，不属于环境影响方面公众质

疑性意见多的项目，因此，本项目未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项目在以上两次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众意见和建议。 

6、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二十条指出：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

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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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说明。本项目在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于 2022 年 7 月 18

日在福建环保网上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符合《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6.2 公开方式（网络） 

公开网址：https://www.fjhb.org/huanping/quanben/16623.html 

公开时间：2022 年 10 月 17 日 

载体选取的符合性分析：本项目报批前公开方式在“福建环保网”上进行，于 2022

年 10 月 17 日网上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截图见图 6-

1。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部令第 4 号） 中关于报批前

公示网络公示载体的要求。 

 

图 6-1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前公示截图 

7、其他 

我司将公众参与调查报告独立编制成册，提交沙县区生态环境局备案，相关公众

意见表、公示网络截图、报纸原件、现场照片等存入公司档案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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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塑料改性新材料及装备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项目两次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众意见和建议，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塑料改性新材料及装备生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

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我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中国机械总院集团海西（福建）分院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2年10月17日 


